
澎湖縣西嶼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份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澎湖縣西嶼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自一百十

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制定公布，並自公布日施行。為因應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

條之一條文修正，增訂中低收入戶免費使用骨灰(骸)存放設施之優惠，並修正

優惠對象為各直轄市、縣(市)冊列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另本鄉四面環海，

民眾多以捕魚維生，迭有因意外落海失蹤憾事發生，無法尋回屍體者，有以其

生前衣物代替骨灰(骸)埋葬之風俗習慣，新增訂本鄉鄉民因失蹤經法院宣告死

亡者，得申請使用骨灰(骸)存放設施之規定。本鄉早期民眾緊鄰海濱埋葬，因

雨水或海水年久沖刷等改變原有自然地形地貌，致無主骨骸裸露曝曬其外，有

礙觀光地點景觀之情形，新增訂特殊個案經簽准者得由本所代為起掘免費進祀

至無主區之規定，爰擬具本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增訂各直轄市、縣(市)中低收入戶

免費使用骨灰(骸)存放設施。（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二、增訂特殊案件經個案簽准得免費進祀無主區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三、增訂失蹤經法院宣告死亡者，得使用骨灰存放設施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

條) 
 

 
 

 

 

 

 

 

 

 

 

 

 

 

 

 

 

 

 

 

 

 



澎湖縣西嶼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使用第一堂及第二

堂(以下合稱為本堂)各類骨

灰(骸)存放設施、神主牌位設

施者，應備具相關文件先向本

所提出申請，並一次繳納各項

費用及領取「進堂許可證」

後，始得憑證向本所管理員辦

理進堂事宜：  

  一、進堂骨灰(骸)罐(罈)： 

    (一)申請人身分證、私章 

        。機關、法人以代表 

        人提出。 

    (二)檢具火化許可證明 

        或起掘許可證明、原 

        存放場所移出證明 

        書，其中之一項或其 

        他相關足資證明骨 

        灰(骸)來源之證明。 

        進堂者因失蹤已取 

        得法院死亡宣告者 

        免附。 

    (三)進堂者除戶謄本或 

        死亡證明或曾設籍 

        本鄉之戶籍證明文 

        件。 

    (四)符合第十四條及第 

        十五條優惠標準之 

        證明文件。 

  二、進堂神主牌位： 

    (一)申請人身分證、私章 

        。 

    (二)進堂者除戶謄本或 

        切結書。 

    (三)進堂者除戶謄本或 

        死亡證明或曾設籍 

        本鄉之戶籍證明文 

        件。 

    (四)符合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優惠標準 

        之證明文件(無則免 

        附)。 

  三、設籍本鄉鄉民因失蹤經 

     法院宣告死亡者，得依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第四條  使用第一堂及第二

堂(以下合稱為本堂)各類骨

灰(骸)存放設施、神主牌位設

施者，應備具相關文件先向本

所提出申請，並一次繳納各項

費用及領取「進堂許可證」

後，始得憑證向本所管理員辦

理進堂事宜：  

  一、進堂骨灰(骸)罐(罈)： 

    (一)申請人身分證、私章 

        。機關、法人以代表 

        人提出。 

    (二)檢具火化許可證明 

        或起掘許可證明、原 

        存放場所移出證明 

        書，其中之一項或其 

        他相關足資證明骨 

        灰(骸)來源之證明。 

    (三)進堂者除戶謄本或 

        死亡證明或曾設籍 

        本鄉之戶籍證明文 

        件。 

    (四)符合第十四條及第 

        十五條優惠標準之 

        證明文件。 

  二、進堂神主牌位： 

    (一)申請人身分證、私章 

        。 

    (二)進堂者除戶謄本或 

        切結書。 

    (三)進堂者除戶謄本或 

        死亡證明或曾設籍 

        本鄉之戶籍證明文 

        件。 

    (四)符合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優惠標準 

        之證明文件(無則免 

        附)。 

 

一、考量本鄉四面臨海，居 

    民多以捕魚維生，迭有落 

    海失蹤憾事發生，依本鄉 

    風俗習慣，亡者無法尋回 

    屍體者，多以其衣物代替 

    骨灰(骸)安葬(置)，爰新 

    增訂設籍本鄉之鄉民因 

    失蹤經法院宣告死亡者， 

    得使用骨灰(骸)存放設 

    施，且免予檢附檢具火化 

    許可證明或起掘許可證 

    明、原存放場所移出證明 

    書，其中之一項或其他相 

    關足資證明骨灰(骸)來 

    源之證明。 

 



     定申請使用骨灰(骸)存 

     放設施。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免費使用本堂各類 

  骨灰(骸)櫃位，但以本所 

  指定號位依序進堂者為限 

  ，申請人如自行選位，仍   

  須依第十一條收費標準繳 

  納各項規費：       

  一、現設籍或現服務於本 

      鄉之軍公教人員(含義 

      勇警察、義勇消防人 

      員及依民防法本鄉編 

      組之民防人員)殉職或 

      因公死亡者。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冊列之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死亡者。 

  三、因本所工程所挖掘或 

      本鄉所轄公墓遷葬由 

      本所辦理起掘之無主 

      墳墓骨(骸)，進堂於無 

      主區者。 

  四、其他特殊個案符合公 

      共利益，經簽准免費進 

      祀無主區者 

      前項免費進祀，本所指 

  定號位依序以第一堂為優 

  先，第一堂已無指定存放空 

  間時，始使用第二堂。使用 

  本堂基督教區者，亦同。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免費使用本堂各類 

  骨骸(灰)櫃位，但以本所 

  指定號位依序進堂者為限 

  ，申請人如自行選位，仍   

  須依第十一條收費標準繳 

  納各項規費：       

  一、現設籍或現服務於本 

      鄉之軍公教人員(含義 

      勇警察、義勇消防人 

      員及依民防法本鄉編 

      組之民防人員)殉職或 

      因公死亡者。 

  二、當年度澎湖縣政府冊 

      列各款低收入戶死亡 

      者。 

  三、因本所工程所挖掘或 

      本鄉所轄公墓遷葬由 

      本所辦理起掘之無主 

      墳墓骨(骸)，進堂於無 

      主區者。 

      前項免費進祀，本所指 

  定號位依序以第一堂為優 

  先，第一堂已無指定存放空 

  間時，始使用第二堂。使用 

  本堂基督教及天主教區者， 

  亦同。 

一、依一百十四年五月二十 

    八日公布修正殯葬管理 

    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條 

    文：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冊列之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使用直轄市、 

    縣(市)或鄉(鎮、市)所經 

    營或委託民間經營、代理 

    、代管之火化場、骨灰( 

    骸)存放設施，免收使用 

    管理相關費用。並經行政 

    院定自一百一十五年一 

    月一日施行。爰修訂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冊列之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得 

    免費使用骨灰(骸)存放 

    設施，但不得選位，選位 

    者仍須依收費標準繳費。 

二、本鄉早期民眾緊鄰海濱 

    埋葬。因久經雨水或海水 

    沖刷改變原有自然地形 

    地貌，致無主骨骸(罐) 

    裸露曝曬其外，影響觀光 

    點景觀甚鉅，爰新增訂 

    其他特殊個案之無主骨 

    骸(罐)，起掘符合公共利 

    益，經簽奉機關首長核准 

    者，得免費進祀無主區。 

三、部分文字用語酌予修正。 

 

 

 

 

 


